


（4）其他有关制造系统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新思想、新方法和新技术的项目

项目具有明确的研究目标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；

1、项目的完成时间一般为1-2年。项目开始时间统一写“2024年6月1日”。

2、完成指标必须是获奖成果、软件、设备、专利、专著、SCI或EI收录的期刊文章

（即收录类型为 JA），一级刊物文章（请标明具体刊物名称以便审核，一般核心刊物不能作

为指标）。其中专著类成果一般要求有本实验室人员参与编写。各项成果需按“广西制造系

统与先进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成果署名规范”署名。

3、优先资助来源于实际需求，可以解决企业关键技术问题或在未来3-5年有技术转让

前景或课题成果为获奖、专利、专著等类型的项目。

4、项目资助经费一般控制在2-5万元（完成指标仅为论文成果的项目，资助经费控制

在 1-2 万元）。

5、为杜绝项目申报高起点，立项后自行降低要求的不良现象，提请各项目申报人注意：

项目合同书将以项目申请书中所填写内容为依据，项目考核也将按申请书所填写内容作为考

核指标。对于申请书中，项目考核指标明显偏高或明显偏低的项目将不予立项。

6、需使用重点实验室指定的申报书，可在本通知附件下载（见附件1）。

联系人：戴老师（电话：0773-2316270）

地址：广西桂林市七星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花江校区机电工程学院

邮编：541004
电邮：604013075@qq.com（同时请提交电子文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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